
 
 

海外監管公告 

 

 

此乃紫金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易所（「上
交所」）網頁及《中國証券報》、《上海証券報》、《証券日報》和《証券時報》的公告。  

 

 

 
 
 
 

 
中國，福建，2010年4月27日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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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10—023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金山（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山香港”） 

                 山东国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国大”） 

 本次担保金额及其担保累计金额： 

本次拟为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金山香港提供 2.04 亿美元的内保外贷业务；截至

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 0 元（不包括本担保）。       

本次拟为合营公司山东国大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以下简称“交行烟

台分行”）申请 4,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山东国大实际

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人民币 8,000 万元（不包括本担保）。       

 于本公告日，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含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     

金额为 192,850 万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

额 73,700 万元）。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关于为金山香港提供内保外贷业务 

1、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于2009年 12月 24日披露了《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认购Glencore 

Finance (Europe) S.A.可转债的公告》（临 2009—056 号），公司同意出资 2亿元美元认

购 Glencore Finance(Europe) S.A.发行的可转换债券，该项目于日前已获得国家发改委的

批准（发改外资[2010]808 号）。 

为顺利推进该项目，解决本次认购可转债的外汇资金问题，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以下简称“工行福建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福建省分行”）申请内保外贷业务，即： 

(1)本公司为工行福建省分行开立以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

银亚洲”）为受益人的备用信用证提供反担保，此备用信用证目的用于本公司境外全资子

公司金山香港向工银亚洲申请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1.04 亿美元，期限为五年。 

(2)本公司为建行福建省分行开立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以下简称

“建行香港分行”）为受益人的备用信用证提供反担保，此备用信用证目的用于本公司境

外全资子公司金山香港向建行香港分行申请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1.00 亿美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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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为五年。 

金山香港本次融资的资金全部用于认购 Glencore Finance (Europe) S.A.可转换债券

及支付相关费用。 

本公司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议案。 

 

2、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金山（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国香港 

法定代表人：黄晓东  

注册资本：港币 10,000 元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                                

金山香港为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金山香港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92,589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

民币 20,521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72,06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2.16％，实现净利润

为人民币-761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公司为工行福建省分行开立以工银亚洲为受益人的备用信用证提供反担保，

此备用信用证目的用于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金山香港向工银亚洲申请融资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为 1.04 亿美元，期限为五年。 

(2)本公司为建行福建省分行开立以建行香港分行为受益人的备用信用证提供反担

保，此备用信用证目的用于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金山香港向建行香港分行申请融资提

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1.00 亿美元，期限为五年。 

目前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订，公司董事会授权财务总监签署相关文件。 

 

4、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为金山香港提供担保有利于解决公司境外子公司项目资金需

求，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且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

内，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二、关于为山东国大提供 4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 

1、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拟为合营公司山东国大向交行烟台分行申请 4,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

保，期限为半年。 

本公司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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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国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招远 

法定代表人：张廷恺 

经营范围：生产金、银、电解铜、硫酸，销售自产产品。 

山东国大为本公司合营公司，本公司通过控股中国黄金开发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金香港”）（持股 70％）持有山东国大 50.05%股份，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17,343 万元，主要从事黄金冶炼业务。 

2009 年 9 月 25 日，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域佳集团与金盏时代国际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盏时代”）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域佳集团以人民币 19,250 万元的对价向金盏

时代转让其持有的中金香港 70%的权益，截至本公告日该股权转让尚未完成。 

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山东国大资产总额为 91,206 万元，负债总额为 52,705 万

元，净资产为 38,50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7.78％，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0,966 万元，

净利润 961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为合营公司山东国大向交行烟台分行申请 4,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

保，期限为半年。 

 

4、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为山东国大提供担保，主要用于置换即将到期的由公司为山

东国大提供担保的在青岛兴业银行 4,000 万元贷款，本次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同意

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包括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

总额为人民币 192，850 万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供

的担保额 73,700 万元），占公司 200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61%，不存在逾期对外担

保。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